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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令邢辉震惊于这3名初
中生杀人手段之残忍，和他们初次面对
警方询问时“睁着眼睛说瞎话”拒不承
认的老练。“我估计这3名犯罪嫌疑人
肯定也在学校里接触过刑法的有关规
定，知道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会网开
一面，才使得他们有恃无恐。”

邢辉介绍，未成年人犯罪主要由
《刑法》第17条和第49条予以规制，再
配合立法解释和其他关联法律。

比如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
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
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
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
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二周
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
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
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
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
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
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
治教育。

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
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还对未成
年人实施的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经法定程序对其
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实现了与刑法的有
效衔接。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认定和
责任追究，最高法和最高检还颁布了若
干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规范性文件和
指导性案例。

在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中，

均规定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4
岁。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总
则第17条刑事责任年龄条文中，将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导致特别严重后果
的犯罪的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
为12岁。

整体而言，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
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因此
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于承担刑事责任与
否影响重大，12岁、14岁、16岁和18
岁，这四个年龄段就成为未成年人审判
量刑的关键因素。并且这些年龄必须
是周岁，即实足年龄。

一是已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刑
法规定的任何一种犯罪行为，均应当负
刑事责任；二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
岁的人，只有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
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才负刑事责任；三
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只有
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特
定犯罪，并经过特别程序，才负刑事责
任；四是已满12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
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得
判处死刑；五是对于不满16周岁不予
刑事处罚的，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必
要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之所以会在2021年将法定最低刑
事责任年龄下调为12岁，是因为近年
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未成
年人身心发育水平的显著提高，已满
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青少年已经具备
对严重暴力犯罪的辨认能力，同时具备
对不实施恶性暴力行为的控制能力。
在现实中，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
未成年人，已成为发生未成年人恶性暴
力案件较为集中的年龄段，因此个别下
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既体现了刑
法的时代性与谦抑性，也以审慎的态度
回应了民众关切。

未成年人犯罪
四个年龄段承担不同刑责

邢辉注意到，网上有
观点认为，随着未成年人
心智的早熟，对于是非善
恶的判断能力比以前更强
了，就应该与时俱进地下
调未成年人犯罪后，被判
处死刑或其他实刑的年龄
下限。

“这实际上是对未成
年人犯罪从严惩处的重刑
主义思想，比如要求对未
成年犯人适用死刑、减少
不起诉或适用缓刑等。但
我不主张这种观点。”邢辉
说，这是因为：一、未成年
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可
以通过教育和改造挽救；
二、任何立法或者修法都
要立足国情实际，目前我
国刑事犯罪案件中，严重
暴力犯罪发案减少，化解
社会矛盾的机制逐步健
全，轻罪治理才是关注的

重要方向；三、即便不予追
究部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
任，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或
者社会综合治理措施，对
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进行
矫正和引导；四、对未成年
犯人判处极刑、重刑，与我
国现行死刑政策以及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相违背，
不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
现实的合理性。

实际上，从立法层面而
言，确定刑事责任年龄应考
虑：未成年人体力、智力的
发育程度；接受教育的程
度；具备社会知识和生活经
验的程度；具有分辨是非善
恶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程度等。不同的年龄阶段，
对应不同的心智发展和辨
别是非以及控制自己行为
的能力，应据此来确定是否
承担刑事责任以及责任的

轻重。在刑法已经在2021
年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的
情况下，不能因为社会中出
现了这样的极端个案，就质
疑目前的政策或者立法的
科学合理性。

“就目前而言，我国关
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方针政
策、司法政策和刑事法律
规定是正确可行的，契合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和
预期。我认为很多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是家庭教育
缺失和社会监管不力的后
果，不能把责任简单归咎
于未成年人。”邢辉认为，
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群体，
应当最大限度地教育、感
化、挽救，从源头上寻求未
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的
综合措施，立法机关、行政
机关、司法机关和家庭、学
校、全社会都应参与其中。

刑事责任年龄还能下调吗？

记者：随着最高检明确
表态，能否预测一下这起案
子的 3 名嫌疑人有可能会
被追究什么样的刑事责任？

邢辉：参照《刑法》第
17条第1款的适用条件，
一、需要有“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的具体犯罪行为；二、
要实际产生“致人死亡或者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的法定危害
后果；三、要结合犯罪的动
机、手段、危害、后果、悔罪
表现等情节，结合主观恶
性、犯罪手段、是否有预谋、
社会影响等方面判断情节
恶劣程度；四、需经最高检
依法核准追诉后，再由法院
经过审判定罪量刑。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
不适用死刑，如果这3名
嫌疑人构成重罪且情节
极其恶劣，最高可被判处
无期徒刑，送入未成年人
管教所服刑。如果最高
检没有核准追诉，就要撤
销案件，依法进行专门矫
治教育。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
经过最高检的核准程序，
最后由法院定罪量刑，这3
名嫌疑人也要从犯罪提
意、预谋、准备、行为实施
等方面，区分出各自在共
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准
确确定各自的罪责，以实
现罪责刑相适应和量刑均
衡。当然，案件发生后，3
名嫌疑人的认罪悔罪态
度、是否和解赔偿，以及是
否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等
情节，也会对实际量刑产
生重要影响。

记者：有网友披露，3
名嫌疑人的家长不但向警
方隐瞒孩子的情况，而且还
通过手段给孩子更改年
龄。如果得到核实，这些家
长会不会涉嫌包庇罪或帮
助伪造证据罪？

邢辉：根据刑法第310
条规定，包庇罪是指明知是
犯罪的人而作假证明包庇
的行为。像行为人故意向
司法机关作虚假陈述或者
提供虚假证明，以证明犯罪
的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
者犯罪的人所实施行为不
构成犯罪的，应以包庇罪定
罪处罚。如果3名嫌疑人
的家长刻意隐瞒孩子的真
实年龄，并提供虚假材料更
改年龄，意图使嫌疑人因年
龄原因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就涉嫌触犯包庇罪。

根据刑法第307条规
定，帮助伪造证据罪是指
帮助诉讼活动的当事人伪
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
为。一般是指制作出不真
实的证据。如果3名嫌疑
人的家长刻意隐瞒孩子的
真实年龄并提供虚假材料
更改年龄的，可能会涉嫌
帮助伪造证据罪。

综上所述，如果网上披
露的事实成立，则3名嫌疑
人的家长的行为同时触犯
了这两个罪名，应当按照刑
罚重的罪名进行处罚。

记者：在三名嫌疑人
承担刑事责任后，被害学生
的家长是否可以要求对方
赔偿死亡赔偿金？

邢辉：根据刑法和有

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犯罪
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
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
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
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
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
用。因此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和间接
造成的物质损失。

实践中，残疾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
均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的判赔范围，但是当事人
之间调解、和解协议的，赔
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

为了妥善解决被害人
的损失和安抚被害人，最
常见和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双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进
行中进行调解或和解。需
要说明的是，刑事附带民
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有
个人财产的，应当由本人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足
部分由监护人予以赔偿，
被告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失
的赔偿情况，可以在量刑
中予以考虑。

3名嫌疑人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

12岁、14岁、16岁、18岁

未成年嫌疑人“刑不刑”？4个年龄段是关键
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霸凌杀害同学并埋尸废弃蔬菜大棚的案件，引

发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热门话题。常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江苏圣典
（常州）律师事务所主任邢辉说，“未成年人、杀人”这样的敏感词汇结合
在一起，使得该案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邢辉认为，分析这起骇人听闻
案件的关键，是要知道未成年人犯罪的4个年龄段（12岁、14岁、16岁、18
岁）的意义，从而加强对这四个年龄段未成年人的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
成长。

邢辉 二级律师，常
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江苏圣典（常州）律师事
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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